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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创投企业个人所得税政策新动向 

 

 

2018 年 12 月 12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针

对创业投资行业实施新的所得税优惠，旨在进一步助力创业投资行业的

健康发展。 

 

具体而言，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对依法备案的创投企业 1，可选择

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取得的股权转让和股息红

利所得，按 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或选择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

体核算，其个人合伙人从企业所得，按 5%－35%超额累进税率计算

个人所得税。上述政策实施期限暂定 5 年。使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税

负有所下降、只减不增。 

 

上述优惠的出台，是对今年 9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确保总体税

负不增的原则，抓紧完善进一步支持创投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的积极

回应，相关的执行规程尚待后续指引作出明确。 

 

德勤视角 

 

创投企业资质 

根据会议内容，只有依法备案的创投企业才有资格享受这项最新的所得

税优惠。 

 

在去年推出的“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所得税优惠”中，优惠政策的适用

对象限于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改委等 10 部门令第

39 号）规定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

105 号）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完成备案且规

范运作的创投企业。此次推出的新优惠政策是否会采取同样的限定标准

以保证优惠政策适用对象的一贯性，抑或制定新的标准从而扩大新优惠

政策的适用范围，值得创投企业关注。 

 



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 

在新优惠政策下，若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取得的

股权转让和股息红利所得，可以按 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然而，“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表述还较为模糊，这是否意味着同一创

投企业所投资的不同项目的股权转让所得和损失不可以相互抵减后纳

税，目前尚未得到确认。考虑到创投企业各投资项目的投资周期和退出

时点不尽相同，甚至同一投资项目也存在分阶段退出的情况，“单一投

资基金核算”的要求可能会对纳税人的税务成本产生显著的影响。 

 

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 

在新优惠政策下，若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个人合伙人按 5%

－35%超额累进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这和现行法规下将个人合伙人

从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股息除外）界定为“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

得”的处理一致。 

 

在上述情况下，我们理解在创投企业层面计算应税所得时，不同投资项

目之间的股权转让损益可以相互抵补。另外，若现行有关股息处理的特

别规定得以延续，则个人合伙人通过该创投企业取得的股息所得，将继

续适用 20%的税率。 

 

优惠政策的选择 

新优惠政策允许创投企业在上述两种方式中择一适用。根据以往类似优

惠的经验，纳税人作出选择后，通常不会被允许在短时间内频繁变更选

择。因此未来创投企业在作出选择之前，有必要充分考虑当前投资项目

的运营情况以及未来期间的投资预测，从而合理比较不同税务处理下的

税务成本可能对投资回报的影响。 

 

其他 

从目前的报道来看，新优惠政策似乎未区分有限个人合伙人和普通个人

合伙人而提出不同的税务处理。在此前各地的税务实践中，通常仅允许

有限个人合伙人就其从创投企业取得的全部所得均适用 20%的个人所

得税税率。因此，新优惠政策实施后，各地在税务实践中是否将不再区

分有限个人合伙人和普通个人合伙人有待观察。 

 

结语 

 

新优惠政策的出台无疑对创业投资行业的发展投射了积极的信号，国家

意图通过完善和优化税收政策来鼓励创业创新，从而充分发挥创业投资

基金在投资引导和资源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预期近期财税部门会

就落实该政策进一步研究和制定具体规定或相关落实方案。我们将持续

关注并及时与您分享相关资讯。 

 
1创投企业包括公司制和合伙制创投企业。根据新优惠政策的规定，此政策应只适用于合伙制创投

企业。若无特殊说明，本快讯所述“创投企业”仅指合伙制创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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